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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城镇开发边界优化的必要性

固阳县城镇开发边界自批复实施以来，县政府高度重视城镇开发边

界的管控要求，以边界为依据，以用途管制为手段，严格土地利用管

理，妥善处理土地利用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，极大的保障了固阳县

建设项目的实施，产生了良好的社会、经济和生态环境效益。

但随着固阳县社会经济的发展，城镇开发边界与城镇发展存在一些

不适应性，原有城镇开发边界内划定的增量空间已使用殆尽，无法满

足“十五五”期间重大产业项目落地、龙头企业扩容及配套产业集聚

需求，空间短板制约开发区提质扩容与工业高质量发展。同时，部分

已依法批准的现状城镇建设用地位于城镇开发边界外，造成项目报批

手续受阻等问题。

根据目前开展的《包头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（2021-2035年）动态

维护方案》，包头市拟向固阳统筹城镇开发边界增量指标，以保障固

阳县“十五五”期间重大产业项目建设发展。依据《自然资源部关于

印发城镇开发边界管理办法(试行)的通知》（自然资规〔2026〕1号）、

《内蒙古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城镇开发边界管理工作通

知》(内自然资字〔2024〕501号)和《内蒙古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关于印

发〈内蒙古自治区城镇开发边界管理实施细则(试行)〉的通知》（内自

然资发〔2024〕13号），特编制《包头市固阳县城镇开发边界优化方

案》(以下简称《方案》)，以保障“十五五”期间重大产业项目建设，

促进固阳县城镇开发边界划定的科学性和可实施性。



依据固阳县2024年度城镇开发边界优化成果，县域划定城镇

开发边界面积45.8461平方千米。

二、城镇开发边界优化方案

包头市固阳县城镇开发边界划定图（优化前）

2.1优化前城镇开发边界



《方案》优化后，县域城镇开发边界面积4707.14平方千米。

其中：调入项目地块面积3.9878平方千米，调出地块面积2.7625

平方千米。

二、城镇开发边界优化方案

包头市固阳县城镇开发边界调入调出位置图

2.2优化后城镇开发边界



  注：本次公示成果所有数据、图片和成果内容均以最终批复成果为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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综上所述，本次《方案》积极响应固阳县社会经济发展诉求。

调入和调出地块均不涉及生态保护红线、永久基本农田、基本草

原、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、地震断裂带、已设矿业权等区域，

也不涉及规划强制性内容，不占用中心城区内城市紫线、城市蓝

线、城市绿线和城市黄线。对城市历史街区和文物保护范围、城

市的水系廊道构建、城市绿廊功能、公共服务设施用地布局均无

负面影响。后续将积极推进《包头市固阳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

（2021-2035年）》修编工作，并将本次《方案》纳入国土空间

总体规划修改方案中。

《方案》符合城镇和经济开发区产业集中集约高质量发展要求，

符 合 自 然 资 源 部 发 布 《 城 镇 开 发 边 界 管 理 办 法 （ 试 行 ） 》

（2026年）、《内蒙古自治区城镇开发边界实施细则（试行）》

等相关政策管控要求。

因此，固阳县城镇开发边界方案的优化，有助于增强城镇开发

边界管控和利用的科学性与可实施性，《方案》优化是必要和可

行的。

三、综述


